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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3（星期日）  
越南語能力檢定測驗-應考通知 

報到資訊 

考試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三民校區） / 404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報到地點：中正大樓 4樓 3410 語言中心辦公室 

報到時間：上午 8點 0分至 8 點 30分 

入場證件： 

■ 本國籍考生： 

- 已滿 16歲：『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 

- 未滿 16歲：可持『健保 IC卡正本』入場。 

■ 外籍(含港、澳)考生：『有效期限內護照正本』或『中華民國居留證正本』 

考試文具：2B鉛筆、橡皮擦、黑筆/藍筆 

准 考 證：將於報到時提供給考生 

考試流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8:00–08:30 考生報到 3410 

08:30 入場 

3412 
08:40–09:40 閱讀測驗 

09:50–10:50 聽力測驗 

11:00–12:00 寫作測驗 

12:00–13:00 中午休息 3415 

13:00–17:30 口說 
測驗 

13:00-14:00 林○信、方○新、裴○寶、許○馨 

3412 

14:00-15:00 何○幸、賴○○翔、王○嫣、邱○綸 

15:00-16:00 黃○書、張○泰、周○婷、蘇○琁 

16:00-17:00 曹○豪、馮○君、黃○慧、吳○漢 

17:00-17:30 黃○涵、吳○璇 

17:30–18:00 晚間休息 3415 

18:00-21:00 口說 
測驗 

18:00-19:00 洪○妤、黃○裕、蘇○鳳、劉○翎 
3412 

19:00-20:00 蔡○淯、劉○淳、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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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須知 

1. 准考證將於報到時提供給考生。 

2. 口說測驗依胡志明市大學安排之順序進行，因每位考生作答時間不一 (每人至多 15分

鐘)，建議考生預留充足時間，確保測驗順利進行。 

3. 檢定費用繳交後，不得轉讓、延期或退費。 

4. 測驗需依指定座位代碼就座，測驗開始後即不得入場，尚未入場者視同自行放棄。 

5. 進入考場前，除准考證及考試必用文具外，其他隨身物品，均應放置於「考生休息區」。

（測驗期間休息室將上鎖並進行錄影），請考生配合工作人員引導辦理。 

6. 具有通訊、攝影、錄音、傳輸、發聲功能之電子設備及電子穿戴裝置（含電子錶、手環、

智慧型眼鏡）均不得攜帶至座位（僅能攜帶指針式機械錶），必須關閉電源並與隨身物品

放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測驗開始後至監試人員宣布離開試場前皆不得發出任何聲響

（包含震動），違者成績不予計分。 

7. 測驗過程中間不休息亦不可離場，提前離場或交卷者視同放棄。 

8. 考試開始後，依監試人員指示開始作答；監試人員宣佈測驗結束時，應立即停筆，雙手離

開桌面，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本及答案卡，宣佈離場後始可離開。宣

佈離場前，不得再有提筆之動作，否則以違規論，成績不予計分，且不得要求辦理退費或

申請延期。 

9. 試場內不得大聲喧嘩，凡考生於考試當天有毀損現場設備、影響工作人員執行試務流程或

發出聲響等不當擾亂考場秩序之行為，經勸阻無效者，即禁止該考生參加當次測驗並令其

離開試場。違者成績不予計分，亦不得要求辦理退費或申請延期。 

10. 本考試試題受著作權保護，任何人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重製或散佈。

意圖將試題本、答案卡或聽力測驗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有錄音、錄影或其他重製之行

為，違者依著作權相關法令自負法律責任。 

11. 應試時不得飲食（含喝水）、抽菸、嚼食口香糖等。如因病情而有飲水或服用藥物等特別 

 需求時，可在考前向試務中心報備獲准後使用。 

12. 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例：自然災害、疫情、戰亂等），依臺中市政府公布停止上班、上 

 課，檢定日期將延期並另行公布。 

13. 因本測驗時間較長，考生可自備食物於中場休息時間 (約 60 分鐘) 食用。 

14. 聯絡資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04-2219-5197張季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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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指引 

  

試場位置： 

中正大樓 

4樓 3410 語言中心 (報到處)  

此為中正大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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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與交通資訊 

臺中科大校外人士收費停車場 

◼ 停車場①：中商大樓停車場（台中市北區中華度二段 171 號） 

◼ 停車場②：中技大樓停車場（台中市北區錦平街 40號） 

YouBike 

◼ 臺中市北區大誠街太平路口 

◼ 臺中市北區錦平街 50巷 2號 

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中站搭乘快捷公車或市區公車，依公車路況，最久需約 1小時到達本校。 

◼ 159高鐵快捷公車：高鐵臺中站—臺中公園，於臺中一中站下車再步行至「臺中科技

大學」。 

◼ 158市區公⾞：⾼鐵臺中站—朝陽科技⼤學，⾄「臺中科技大學」站下⾞。 

◼ 70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臺中科技大學—第一廣場，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

車。 

◼ 26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新民高中，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

車。 

◼ 82市區公車：高鐵台中站—水湳，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 99市區公⾞：嶺東科技⼤學—精武車站，⾄「臺中科技大學」站下⾞。 

大眾交通 

搭乘路經「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站名之公車，皆可直抵本校區。 

另由臺中火車站步行約 20-30 分鐘，即可抵本校區。 

◼ 臺中客運：6、12、14、15、26、82、324、500、700路等直抵本校區。 

◼ 豐原客運：203、280、286、288路直抵本校區。 

◼ 全航客運：5、58路直抵本校區。 

開車前往：導航請直接輸入「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國道 1號 

◼ 臺中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台灣大道→(左轉)三民路三段→(左側)本

校區校門。 

◼ 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中清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本校中商大樓

→本校區。 

◼ 南屯交流道→下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本校區校

門。 

國道 3號 

◼ 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台灣大道→(左轉)三民路三段→(左側)本

校區校門。 

◼ 中彰快速道路 74號、中投快速道路 63 號於臺中市系統交流道路經市區平面道路可抵

達本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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